
【專題分析】法律宣導                                            98 年 6 月 

行政執行案件逾期未結統計分析 

各行政執行處自民國90年1月1日成立以來，截至98年5月底止，總共受

理各機關移送行政執行案件達3,919.7萬餘件。由於移送之案件數量龐大，

致使未結案件也有423.1萬餘件，其中以台北處50.4萬件最多，占11.9％；高

雄處48.6萬件次之，占11.5％；台中處47.5萬件，占11.2％；板橋處45.7萬件，

占10.8％；士林處35.1萬件，占8.3％；其餘8個執行處195.9萬件，占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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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年5月底行政執行未結案件---行政執行處別

 

為有效控管未結案件數量，避免行政執行案件因積壓延宕而逾執行期

限，損及國家債權。法務部行政執行署訂頒「行政執行處辦案期限實施要

點」規定，逾期未結案件
註1
管考基準控管。截至98年5月底，各行政執行處

未結案件中，計有逾期未結案件136.8萬件，占未結案件32.3%，其中以台北

處21.0萬件最多，占15.4％；士林處17萬件次之，占12.5％；台中處14.5萬
件，占10.6％；板橋處11.4萬件，占8.3％；高雄處10.7萬件，占7.8％；其餘

8個執行處62.1萬件，占45.4％。 
 

                            98 年 5 月底各行政執行處逾期未結案件情形                        單位：萬件；%

 項目別 總計 台北處 板橋處 士林處 桃園處 新竹處 台中處 彰化處 嘉義處 台南處 高雄處 屏東處 花蓮處 宜蘭處

逾期未結件數 136.8  21.0 11.4  17.0  10.3 7.8 14.5 8.4 5.8 7.3  10.7  4.5  8.5 9.5 

百分比 100.0  15.4 8.3  12.5  7.5 5.7 10.6 6.1 4.2 5.4  7.8  3.3  6.2 7.0 

就行政執行案件類別而言，截至98年5月底，各處之行政執行逾期未結

案件以財稅案件62.6萬件最多，占45.8％；罰鍰案件32.5萬件次之，占23.8
％；費用案件22.3萬件，占16.3％；健保案件19.4萬件，占14.2％。 

98年5月底行政執行逾期未結案件---案件種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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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行政執行案件屬性而言，各處之行政執行逾期未結案件以一般案件
註

2124.0萬件最多，占90.6％；執專案件9.4萬件次之，占6.9％；執特專案件3.4
萬件，占2.5％。 

 
98 年 5 月底行政執行逾期未結案件---案件屬性別 

項目別 逾期未結案件(萬件) 百分比(％) 

總  計 136.8  100.0  
一般案件 124.0  90.6  
執專案 9.4  6.9  
執特專案 3.4  2.5  

 
就行政執行逾期未結案件之逾期經過時間而言，截至98年5月底，各處

之行政執行逾期未結案件以逾期未滿六個月43.3萬件最多，占31.6％；逾期

六個月以上未滿一年29.6萬件次之，占21.6％；逾期一年以上未滿二年21.3
萬件，占15.6％；逾期二年以上未滿三年23.5萬件，占17.2％；逾期三年以

上19.1萬件，占13.9％。 
 

98 年 5 月底行政執行逾期未結案件---逾期經過時間 

項目別  總  計 未滿六月
六月以上

未滿一年

一年以上

未滿二年

二年以上 

未滿三年 
三年以上 

件數(萬件) 136.8  43.3 29.6 21.3  23.5  19.1  

百分比(％) 100.0  31.6 21.6 15.6  17.2  13.9  

 
面對當前經濟景氣低迷與龐大行政執行業務量的挑戰，各行政執行處

除繼續秉持公義與關懷的原則外，適時調整執行策略與方法，積極地運用

及整合各項執行資源，加強便民服務措施，例如推行委託便利商店代收行

政執行案款、改進拍賣技巧…等，以期能安度景氣難關，再創執行佳績。 
 

註1：「行政執行處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九條規定，案件自收案之日起逾下列期限尚

未終結者… 
（一）案件未經強制執行法上不動產之執行程序者，一般案件、執專案件逾一年，

執特專案件逾二年。 
（二）案件有經強制執行法上不動產之執行程序者逾二年。 

註2：「一般案件」為移送執行金額不滿新臺幣20萬元者；「執專案」為20萬元以上不

滿100萬元者；「執特專案」為100萬元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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